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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2025 ）年度

单 位 名 称 深圳市物业管理服务促进中心

法定 代 表 人 谢吾德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深圳市物业管理服务促进中心（深圳市物

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承担全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的运行维

护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全市物业管理培训

宣传。承担全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统筹

管理工作。参与拟订物业管理有关政策法

规,协助开展全市物业管理的监督协调、信

用评价、业务指导及市本级物业管理投诉

处理等工作。完成市住房建设局交办的其

他任务。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振兴路 3号建艺

大厦五楼

法定代表人 谢吾德

开办资金 530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全额核拨

举办单位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618.86 599.95

网上名称 深圳市物业管理服务促进中心 从业人数 22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2025 年未变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2025 年，我单位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以登记宗旨为导向，规范履职、务实奋进，有序
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现将全年开展业务活动情况报告如下：

（一）物业管理信息平台方面。中心全面抓实物业平台
数据管理，确保基础数据准确完整，并致力于借助信息化工具，
充分发挥物业平台的服务功能，有效提升物业监管工作效能。
例如，电子投票功能有效破解了业主大会召开难的困境，线上
宣传培训功能提升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和业主的物业管理
政策法规知识和业务水平。业主通过物业平台，可实时查看业
主大会、业委会会议公示，小区共有资金及物业专项维修金的
收取使用情况，实现“全人员”公共参与、“全资金”各方监
管，切实推动业主掌握小区“钱袋子”。

（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方面。中心组织修订的《深圳
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定》于 2026 年 1月 1 日正式施行，
此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维修资金管理制度体系，有效解决
了当前维修金收缴和使用的难点、痛点问题。中心推动《管理
规定》配套工作有序开展，大力推进小区共有资金账户应用，
督促十多家数据共享银行落实维修金子账户开户及数据推送；
重新修订并发布业务指南及系列配套材料示范文本，组织业务
研讨及专题培训，完成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等。中心全面优化
首期维修金业务办理流程，实现全流程网办，同时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加强信息公开和维修资金监管，进一步规范监管提
升服务水平，维修资金使用效能不断提升。

（三）物业管理业务方面。中心组建全市统一的物业管
理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和首批物业管理评标评审专家库，通过
“三统一”全面规范我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活动，确保全市物
业管理招投标“一盘棋”。中心制订并不断优化《深圳市物业
服务评价管理办法》，通过服务评价，创建物业服务行业奖优
罚劣机制，引导物业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良性竞争，助力我市
开启物业管理“后资质时代”管理新局面。中心组织开展“物
业公益课堂”政策法规宣贯培训，协助市局开展物业服务集中
整治提升主题培训活动，在深圳国际物业管理产业博览会现场
发放物业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单行册，通过系列的政策宣贯工
作，确保《深圳市物业服务招标投标指导规则》等系列文件有
效落实落细。中心协助市局下沉社区开展物业检查工作，全力
抓好投诉处理等工作，及时办结工单并获得市民满意评价，努
力让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四）党建引领业务方面。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
群众职责定位，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中心各项工作



全面发展。2025 年被评为深圳市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创
建“打造和美家园”党建品牌顺利入选《深圳市直机关工委系
统“一支部一品牌”》专辑。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1.获奖时间：2025 年 2月
获奖名称：第七届“圳治”——深圳治理现代化暨高质量发展
“精细协同”类优秀案例
颁奖单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

2.获奖时间：2025 年 3月
获奖名称：2024 年深圳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优秀案例
颁奖单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接受捐赠

资助及其

使用情况

无。


